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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长虹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股份结果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 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

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
增持计划实施前 

持股数量（股） 

增持计划实施

前持股比例 

莫文伟 董事长 0 0% 

郭龙 董事、总经理 1,306,330 1.00% 

杨清欣 董事 0 0% 

沈云岸 董事、财务总监 288,000 0.22% 

王胜兵 常务副总经理 315,337 0.24% 

曾涛 副总经理 331,505 0.25% 

冯正发 副总经理 0 0% 

欧志春 董事会秘书 0 0% 

 

二、 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

股东名

称 

计划增持 

数量（股） 

计划增持 

金额（元） 

增持 

方式 

增持 

期间 

增持合

理价格

区间 

增持

资金

来源 

拟增持 

目的 

莫文伟 不低于

54,000 

不低于

1,600,000 

集中竞

价 

自 增 持 计

划 公 告 之

日起 6个月

将根据市

场整体变

化趋势和

自有

资金 

 

基 于 对 公

司 未 来 发

展 前 景 的郭龙 不低于 不低于 集中竞



30,000 860,000 价 内（窗口期

不交易） 

 

公司股票

交易价格

的波动情

况，择机

实施增持

计划 

 

信 心 以 及

对 公 司 投

资 价 值 的

认 同 所 做

出的决定 

 

杨清欣 不低于

40,000 

不低于

1,150,000 

集中竞

价 

沈云岸 不低于

14,000 

不低于

400,000 

集中竞

价 

王胜兵 不低于

16,000 

不低于

460,000 

集中竞

价 

曾涛 不低于

16,000 

不低于

459,000 

集中竞

价 

冯正发 不低于

14,000 

不低于

400,000 

集中竞

价 

欧志春 不低于

10,000 

不低于

300,000 

集中竞

价 

 

三、 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

（一） 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增持计划实施结果： 

√增持计划实施完毕 □增持时间区间届满  

股东

名称 

增持 

数量 

（股） 

增持

比例 

增持 

方式 

增持 

期间 

增持

价格

区间 

增持总金额

（元） 

增

持

完

成

情

况 

当前持股

数量（股） 

当前

持股

比例 

莫文伟 95,800 0.074% 集中

竞价 

2022

年 11

月 22

日

-202

3年 5

16.0

0 元/

股

-22.

68 元

/股 

1,609,495.09 是 95,800 0.074% 

郭龙 60,670 0.047% 集中

竞价 

1,026,224.84 是 1,367,000 1.051% 

杨清欣 68,600 0.053% 集中

竞价 

1,169,000.00 是 68,600 0.053% 



沈云岸 23,300 0.018% 集中

竞价 

月 18

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401,751.00 是 311,300 0.239% 

王胜兵 27,500 0.021% 集中

竞价 

461,215.29 是 342,837 0.264% 

曾涛 25,916 0.020% 集中

竞价 

459,859.08 是 357,421 0.275% 

冯正发 23,600 0.018% 集中

竞价 

406,003.79 是 23,600 0.018% 

欧志春 18,000 0.014% 集中

竞价 

309,371.10 是 18,000 0.014% 

 

（二） 本次增持事项是否与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、承诺一致 

√是 □否  

（三） 增持时间区间届满，是否未实施增持 

□是 √否  

（四） 实际增持是否未达到增持计划最低增持数量（金额） 

□是 √否  

（五） 增持期间是否遵守敏感期交易、短线交易、权益变动等相关规定 

√是 □否  

四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相关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关于增持股份结果的告知函 

 

 

 

 

四川长虹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3 年 5 月 18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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